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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本报文章

　　在东北边陲绥芬河市，有一座被人们亲切称
为“大白楼”的俄式风格建筑。由远及近，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它纯白的墙身、黑色的屋顶、淡黄色
的墙饰和雕花铁栅，温馨典雅。屋顶下、墙面上有
着小小的排窗。楼体呈长方四环形状，天井和室
内有着迂回的长廊。拱形窗廊、绞拧圆柱，方形元
素的墙饰，处处见方圆，彰显着国家安全的法治
精神。
　　绥芬河“大白楼”始建于1903年，位于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梨树街2号，是中东铁路的附
属建筑，占地1165平方米，建筑面积2153平方米，
原为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总理委员官邸，后为铁
路职工宿舍。
  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等同
志往返苏联时曾在“大白楼”住宿。1928年，中共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等同志经绥芬河秘密归国
时也曾在“大白楼”居住。1984年、1999年，“大白
楼”分别被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和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市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建筑。
  绥芬河“大白楼”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
的历史见证，是党的隐蔽战线在东北地区艰苦卓
绝斗争历程的历史见证，是隐蔽战线革命先烈为
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领导人而牺牲奉献的历史
见证。
　　现在，这里已经建成绥芬河国家安全教育展
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革命先辈们艰苦卓绝的斗
争历史，还展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
艰巨任务。

□ 本报见习记者 尹丽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长久以来，国内县级司法档案研究长期聚焦清代
巴县、淡新、南部县衙等经典史料，完整贯通1912年至
1949年的民国县级诉讼档案存世极少。藏于浙南山区
的龙泉司法档案填补了这一关键空白，作为国内首套
系统整理、年代完整的民国县级珍稀司法文献，其为
读懂近代基层社会转型提供独一无二的一手素材。
　　作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核心编撰者、龙泉司
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搭建负责人，浙江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吴铮强亲历档案抢救、丛书出版、海
外传播全流程。前不久，为展现这套八十余万页卷宗
二十余年整理、研究的脉络，拆解当前史料开放利用
的现实困境，探寻免费共享、跨学科协同研究的全新
路径，《法治日报》记者对吴铮强教授进行了访谈。

档案初成格局

　　记者：业内评价《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是传统档
案文献整理的典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吴铮强：我想，这背后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以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
究中心为主的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是历史学出身，对
文献整理是有“执念”的。我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发
掘这批珍稀文献的学术价值，将其以最准确而系统
的方式呈现给学界。
　　客观方面，这批档案整理的难度极大。我们面对
的是一万七千余份毫无顺序、杂乱无章的卷宗，卷宗
完全不按时间、案件排序归档，而且档案馆的编目、
卷宗封面上都没有时间信息。一个卷宗内有一个或
数个案件的不完整文件，一个案件的文件也散布在
完全无从查找的不同卷宗中。这就导致如果试图利
用这批档案展开研究，必须重做一套详细、准确的编
目。而这项纯粹功能性的工作，在既有的县级档案整
理中可能是具有开创性的。
　　
　　记者：具体而言，龙泉司法档案研究取得了怎样
的研究成果？
　　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以2008年至2022
年为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龙泉司法档
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5辑96册（包括数据库）的
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以及一系列专
著的出版，包括我的《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
讼文书研究》《罗建功打官司》。
　　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团队来推动相关研究工作：
一个是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系）与光华法学院共建
的研究中心；另一个就是重大项目的课题组，华中科
技大学俞江教授的法律史团队加盟其中。
　　据我所知，利用《选编》撰写学位论文的案例还是
很多的。而且，这批档案也引起了海外的特别关
注———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教授专门考察过这
批档案；日本京都大学也购置了部分《选编》，并以夫

马进教授为首组织了相关的读书会。夫马进教授后来
还到浙江大学举办了一场读书会活动，并赴龙泉市进
行田野考察，回日本后还专门撰文介绍这批档案。
　　此外，美国耶鲁大学的张泰苏教授，也在指导博
士生利用这批档案撰写博士论文。

探索开放路径

　　记者：你如何看待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成果与
学界评价？
　　吴铮强：我认为，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档案文献的利用仍然不够方便、充分。因为
《选编》入选的文献只占整批档案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取向的研究，不充分占据
史料是致命的限制。而且即使《选编》本身的利用，虽
然后来也有数据库的出版，在技术层面上相比纸本
已有极大的便利，但是无论纸本还是数据库，售价不
菲，有条件购置《选编》纸本或数据库的单位极少。
　　二是我们的团队本身就有不可持续性。如果课
题项目不能持续，相关研究就很难持续。另外，学术
研究需要讨论的气氛。做清代其他档案研究，如淡
新、南部县衙等，不难找到很多同道中人，但是做龙
泉档案的研究，却很难找到可以交流的学者。

　　记者：针对上述两大局限，你提出了怎样的解决
方案？
　　吴铮强：《选编》出版以后，我一直在推动龙泉司
法档案的文件级编目，然后设想搭建一个免费的、专门
为研究人员充分利用龙泉司法档案提供服务的平台。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展龙泉司法档
案的研究，并且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群体，或者
说，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有持续性的研究群体与研
究网络。
　　基于以上设想，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宗卷编目与
文件级编目，我们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支持下，
构建了“龙泉司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

（https：//lqsfdabm.zju.edu.cn/）。
　　这个科研平台是供学术研究人员查阅我们十余
年来积累的龙泉司法档案十余万条编目的免费科研
平台，研究人员在注册账号后填写“合作研究申请

表”发送指定邮箱，并提供个人所在单位及研究课
题、联系方式等，审核通过后即可激活账号。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帮助需要利用这
个平台的研究人员用最便捷的方式充分利用龙泉司
法档案开展学术研究。目前，平台尚处于试用阶段，
相关规则还在协商完善中，已有五六十位合作用户。

共建跨域学界

　　记者：除了突破龙泉司法档案研究利用的局限，
你对这一免费科研平台还有其他的期待吗？
　　吴铮强：我期待这个科研平台的建成能够推动
学术组织形式的转型。
　　龙泉司法档案涉及多个学科，包括法学、历史
学、档案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语言文字学
等。在历史学中，又涉及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政
治史以及区域史、微观史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龙泉司法档案涉及一些特别重大的课题。比如，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又如，基层治理经验。总而言之，
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转型复杂探索的时期。
　　此外，科研平台的构建也为龙泉司法档案的数
字人文研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实
验提供了基础，进一步打开了探索的空间。这样的研
究前景，也意味着学术组织不能局限于浙大的研究
中心或者申报项目的课题组，而应该形成一个极为
广泛的科研群体，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打磨
课题，根据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更好地
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工作。
　　为此，我今年早些时候拜访了四川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关的科研机构，初步达成了合
作研究的意向。

　　记者：依托这个科研平台，你在未来学术组织建
设上有哪些具体落地的工作设想？

　　吴铮强：我主要有三点工作设想。
　　第一是以龙泉司法档案科研平台为基础，建立
地方历史文书科研平台的联盟，汇总各类文书，建立
统一的科研平台，并不断增强网站的功能。
　　第二是建立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交叉学科学术联
盟。我希望联合十所左右有意愿持续开展龙泉司法
档案的科研单位，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共同设计研究
课题，合作完成重大科研项目。
　　第三，通过龙泉司法档案的科研平台，吸引更多
年轻人与社会力量的关注。初步设想举办一次面向大
学生、研究生等群体的征文比赛，鼓励年轻人与社会
力量通过龙泉司法档案开展独立的社会思考与学术
训练，并且推动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非虚构写作。
　　
　　记者：对于龙泉司法档案研究的未来，你有怎样
的憧憬？
　　吴铮强：说实话，我个人精力有限。虽然已经出
版两部专著，但是我想做的题目还有很多，而且我知
道，这些题目是不可能全部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把精力放到学术组织工作上来，让
更多力量投入到这个非常精彩的领域中去。我最大
的学术设计，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将龙泉司法档案
中的社会关系全部梳理清楚，从而更深刻与准确地
把握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
　　这个设想可能听起来是一种学术空想，但我希
望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推动，这个
设想有一天能在年轻一代中成为现实。我强烈地期
待，更多学者、更多有志学术的年轻人能投入到龙泉
司法档案的相关工作中来。

　　图①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图② 龙泉司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试
用版1.0）界面

□ 何家弘

　　7月5日，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员相聚一堂，
共同缅怀协会创始人于洪笙先生。
　　作为协会前会长，我在现场借着一张张旧照片，
回望了自己与于洪笙先生多年的交往往事，重温了
她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耕耘奉献的一生。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时隔十年再忆先生，诸多
往事依旧清晰，令人感念不已。

那位先生

　　于洪笙先生是侦探推理文学评论家和活动家，
也是我眼中的“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为我国侦探
推理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巨大贡献。
　　作为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侦探小说文体样式的学
者，她撰写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 从福尔
摩斯谈侦探小说及地位》。这是国内最早对侦探小说
进行专业研究的论文。她出版的专著《重新审视侦探
小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填补了国内学
术研究的诸多空白。
　　在学术研究之外，于洪笙先生更长期致力于推
动整个行业的发展。1992年，她创办中国通俗文艺研
究会法制文艺委员会。2004年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
法制文艺委员会改建为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她
还亲自主持举办了五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发掘
和扶持了大批本土作家，极大推动了中国侦探推理
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于洪笙先生本人并没有创作过侦探小说，但她
以数十年的坚守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开拓学术、联
通中外，对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推动无人能及。正因
如此，业内同仁都由衷地尊称她为“老师”“先生”。

文坛引路

　　我与于先生的相识，源于我的文学情结。
　　五十年前，我作为下乡知青远赴北大荒务农。在
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我萌生了文学创作的念头，利用
业余时间趴在土炕上写作两年，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
字的长篇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在那段艰辛
的创作过程中，支撑我的力量就是一个梦想——— 我拿
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
　　后来，这个梦想被搁置了，因为爱情的力量把我
送进了法学的殿堂。
　　考上大学之后，我一心求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读
完本科又读硕士，然后又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苦
读，终于戴上了博士帽。回国后，我继续在人民大学
任教。
　　在法学路上求索15年之后，那蛰伏于心底的文
学梦突然苏醒。1994年年底，我开始利用自己积累的
生活经验和侦查专业知识，创作侦探推理小说，连续
写出四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些小
说相继由群众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于1995年至1997
年出版。
　　1997年年底，我收到于洪笙教授的来信，邀请我
参加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作为一名业余文学爱
好者，我深感荣幸。
　　1998年4月，我到福建参加“全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工作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于老师，她的平
和儒雅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
正式走进侦探文学的创作圈层，结识了苏叔阳、雷
达、胡小伟、张策等一众文坛师友。
　　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一起乘坐大轿车到武夷
山采风。于老师既是会议的主持人，也是采风的主导

者。她亲自安排大小事务，细心周到，还特别关照我
这个文学圈的新人，令我十分感激。我们一起攀登天
游峰，遥望水帘洞，漂游九曲溪，穿越一线天，还参观
了大红袍茶园并围观了茶艺表演。在那几天的时间
内，于老师不仅给我讲解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方法，还
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她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
　　武夷山之行令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的文学创
作热情。回京之后不久，我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
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艾克斯—马赛大学
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进行另一种时空下的采风。然
后，我以武夷山和艾克斯的采风为基础，创作了一部
法学解读小说———《黑蝙蝠·白蝙蝠——— 证据的困
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该书后来以
《人生狭路》《无罪谋杀》《黑蝙蝠之谜》等书名再版，
最后收入《洪律师探案集》。

铭记初心

　　于洪笙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
展，不仅扶持本土创作，也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与文学
交流，为国内侦探文学打开了国际视野。
　　1999年年初，于老师策划组团赴保加利亚参加
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十二届大会，并邀我加入代表
团。后因手续原因，其他团员未能成行，最终我独自
参会，完成了这次难得的国际学术交流。
　　回国不久，英国作家匹特·梅夫妇访华，于老师
组织中外作家座谈交流，我也参与其中，汇报了海外
参会情况。三年之后，我收到匹特的来信。他说，自己
在巴黎的书店里看到我的小说的法文版和他的小说
的法文版并排陈列在橱窗里。
　　得益于于老师搭建的交流平台，我的侦探小说

陆续走出国门，被译成法、意、西、英等多国语言。其
中，《血之罪》在2007年被英国《卫报》推荐为“亚洲十
大犯罪小说”之一。
　　世纪之交，刑事司法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成
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那
可是我的专业，是我的本职工作。于是，我停止文学
创作，全心全意地从事法学科研与教学。不过，大众
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
2007年再版了我的小说。
　　2007年7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北
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举
办了“何家弘犯罪悬疑小说系列”研讨会。研讨会由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时任主任蒋巍主持，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时任社长贺耀敏致辞，然后文学评
论家雷达、吴秉杰、阎晶明、胡小伟，作家莫言、武和
平、张策、蓝玛，法学家张卫平、田文昌、郝宏奎、刘桂
明等人发言。于老师作为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的
副会长也在会上发言，并且给我的小说作出了相当
高的评价。
　　2016年7月7日下午，我在中国足球协会讲课时
收到一条短信：于洪笙教授于昨日因癌症去世。惊愕
之后，我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遂接受北京侦探推理
文艺协会的邀约，开始梳理思路并收集资料。
　　然而，那段时间我们的反腐败与法治研究中心
正在组织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专家共同起草反
腐败法的学者建议稿，事务繁多。因此，那些存放在
人脑和电脑中的零碎文字未能及时集合成文，成为
憾事。直到2019年，我才写成了那篇文章，可谓迟到
了三年。
　　今日，国内侦探推理文学的稳步发展、人才辈
出、欣欣向荣，皆离不开先生当年的开拓之功。我辈
后辈当铭记先生初心，接续耕耘，守护好中国侦探推
理文学这片园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北京侦
探推理文艺协会前会长）

□ 卞钰涵
　　
　　近年来，全国各地以“法治文创”为载体的普法实
践不断丰富，通过各式实用周边、萌态IP、文艺作品，将
法治精神融入文化符号，在严肃抽象的法律与生动具
体的文创产品的碰撞之中，构建起全民普法的新生态。
这种创新实践不仅拓展了法治传播的边界，更在文化
浸润中培育着全社会的法治信仰，为全面依法治国注
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

“传统文脉+法治文创”创新在地实践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与非遗文化和法治精神宣传的
有机结合，构成近年法治文创实践的“新亮点”。例如，

青海海北州司法局以“法治+剪纸”为切入点，携手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创作法治文创剪纸，以一张张鲜艳
精美的剪纸作品生动展现普法场景。又如，山东海阳市
里口村广场，身着彩衣的非遗秧歌队员踏鼓而行、唱起
普法唱段，让围观群众在热闹的欢唱中学习了法律知
识。这种“非遗+法治”的创作模式，不仅让非遗技艺在
普法实践中获得新生，更使法律知识获得了审美价值
甚至收藏价值，实现了“传播兼传承”的双重效应。
　　地域文化特色的深度融入，尤其使法治文创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在山东临沂，莒南县将法治元素巧
妙融入鲁班锁、烙画、糖画、面塑等特色传统技艺。在江苏
无锡滨湖区，当地将“法治吴歌”作为普法新形式，将法治
信仰寓于吴歌作品，开展多种多样的展演活动，传递法治
新理念。这些实践打破了普法教育的同质化“模板”，通过
地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运用，让法律规范回归到“落地”
的文化语境，产生了“1+1>2”的传播势能。

“数智技术+法治文创”开启沉浸体验

　　数字与智能技术的创意趣味应用，活化了法治文
创表现形式。如江苏、河南、云南、甘肃四省检察机关联
合创作的《检绘国风》系列作品，利用数智技术生成逼
真的虚拟形象及场景，讲述检察机关在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谱写中华民族一家亲、服
务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实践故事。湖北省襄阳市襄
州区人民检察院创作的SVG互动漫画《明日“暴富”》，邀
请读者以玩家身份潜入精心设计的“养老骗局”，将传
统漫画叙事手法与SVG、H5等交互技术相结合，运用AI
辅助创作，实现与新技术的同频共振。去年5月，广西
“法治护航·智创未来”活动在南宁开展。活动设置“法
治+智趣AI”普法科技童玩区，通过构建“法治+科技”双
螺旋教育场景，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普法空间。借助数
智技术营造的沉浸式普法体验，打破了传统普法的时

空限制，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法律
程序的深度参与。
　　数智技术的集成开发，让法治文创能以更具交互性
和便利性的方式触达公众。北京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基础
和丰富的法治资源，创新打造“京彩网络新风尚”“e法润
京华”等品牌，推出“京小e网络普法智能体”，让法治观念
在一次次人机对话中得以有效传达。广东清远市人民检
察院搭建法律AI智能体大模型，涵盖检察各条线业务规
范与典型案例，集成智能问答、语音交互、在线咨询等功
能，群众借助线上平台便能获得精确的法律解答。

“生活场景+法治文创”重塑普法生态

　　当前，法治文创正从单向传播转向全景式呈现。漫
步城市街头，或大或小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法治文化
集市正悄然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交。
　　在闹市，上海愚园路上的“法治宣传快闪店”将法
治文化与城市街区深度融合，店内除“法袍”“法槌”等
元素外，还展出上海多家法院创作的印章、冰箱贴、公
仔等法治文创周边，发售法官精选案例普法书籍，为市
民与游客提供着可触可感的法治文化体验。在县城，宁

夏彭阳县“梯田夜肆”街区的法治文化集市灯火闪耀，
沉浸式文艺演出、“一站式”普法服务、NPC趣味互动打
卡等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休闲娱乐中体验到了别样
的“法治夜生活”。这些看似跨界融合的文化现象，实则
勾勒出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创新轨迹。
　　将法治精神嵌入场景化的服务设计，使得法治文
创不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成为连接法律与生活的“桥
梁”。公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与法治文创不期而遇，
法律知识也随之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引，法治精神融
入甚至成为生活“潮流”。
　　从非遗剪纸到AI智能体，从虚拟普法场景到社区
普法公园，法治文创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形式。丰富的
实践图景生动地揭示了其核心价值：通过文化符号的
创造性转化，使法治精神从文本走向生活、从抽象走向
具象。
　　当越来越多地域特色鲜明、技术应用灵活、贴近群
众需求的法治文创实践涌现，法治文化也就春风化雨
般更深入地融入社会肌理。未来，法治文创仍需在坚守
法治精神内核的严肃性与准确性基础上，敏锐捕捉文
化潮流与技术变革，寻找新的突破。

法治文创：不断拓展的普法新路径

新观察

红色法治地标

怀念“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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